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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增加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述机构” ）签订的销售协议，自2023年9月14日

起，本公司增加上述机构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现将具体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1.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新视野定开混合发起式 001511

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兴全天添益货币A 001820

兴全天添益货币B 001821

兴全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稳泰债券A 003949

兴全稳泰债券C 008173

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恒益债券A 004952

兴全恒益债券C 004953

兴全安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

兴全安泰平衡养老三年持有混合FOF 006580

兴全恒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恒裕债券A 006985

兴全恒裕债券C 012118

兴全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C份额

兴全沪深 300�指数增强（LOF）C 007230

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

金（FOF）

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混合FOF�A 008145

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混合FOF�C 013255

兴全社会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兴全社会价值三年持有混合 008378

兴全恒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恒鑫债券A 008452

兴全恒鑫债券C 008453

兴全合丰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合丰三年持有混合 009556

兴全安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

兴全安泰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FOF 010266

兴全安泰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

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兴全安泰积极养老五年持有混合发起式FOF 010267

兴全中证800六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兴全中证800六个月持有指数增强A 010673

兴全中证800六个月持有指数增强C 010674

兴全汇虹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汇虹一年持有混合A 010981

兴全汇虹一年持有混合C 010982

兴全汇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汇吉一年持有混合A 011336

兴全汇吉一年持有混合C 011337

兴证全球恒惠30天持有期超短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恒惠30天持有超短债A 012324

兴证全球恒惠30天持有超短债C 012325

兴证全球恒悦 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兴证全球恒悦180天持有债券A 014086

兴证全球恒悦180天持有债券C 014087

兴证全球优选稳健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

中基金（FOF）

兴证全球优选稳健六个月持有债券FOF�A 015377

兴证全球优选稳健六个月持有债券FOF�C 015378

兴证全球恒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恒远债券A 018196

兴证全球恒远债券C 018197

兴证全球招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招益债券A 018597

兴证全球招益债券C 018598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货币A 340005

兴全货币B 004417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A 340009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C 007398

兴全合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兴全合兴混合（LOF）A 163418

兴全合兴混合（LOF）C 010670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证全球恒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恒远债券A 018196

兴证全球恒远债券C 018197

3、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稳泰债券A 003949

兴全稳泰债券C 008173

注：本公司与上述机构就上述基金的销售建立代销关系，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的办理规则以相关基金的公告为准。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开立本公司和/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

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遵循上述机构的相关规定。

2、上述基金的每期扣款（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含申购费)，具体办理要求以上述机构的交

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3、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详见各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更新）。

4、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则，敬请投资者详细阅读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基金转换业务

1、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

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同一销售机构销售的且属同一注册登记机构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

份额的行为。

2、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换补差费组成，即：基金转换费=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补

差费。 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收取转换补差费；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

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转换补差费。

3、基金管理人规定上述基金最低转换转出及最低持有份额为0.1份。 在上述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时，具体办理要求以上述机构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基金账户中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低于上述转换最低份额，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申请将账户中该基金全部份额进行转换为另一只基金时，不受上述转换最低份额限制。 当基金份额持有

人的某笔转换申请导致单个基金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上述最低持有份额时，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余

额部分基金份额强制赎回。

4、因注册登记机构不同，仅允许注册登记在相同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进行转换。 FOF基金与非FOF

基金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5、本公司将不对转换补差费率设折扣限制，原转换补差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

转换补差费折扣以销售机构为准。

6、同一基金不同类别的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业务。

四、最低申购、赎回、持有份额限制

1、基金管理人规定上述基金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每笔追加申购的最

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 投资者在上述机构办理申购业务时，具体办理要求以上述机构的交易细则为准，

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2、基金管理人规定上述基金最低赎回、最低持有份额为0.1份。 投资者在上述机构办理赎回业务时，

具体办理要求以上述机构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基金账户中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低于上述最低赎回份额，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申请将账户中该基金全部份额赎回时，不受上述最低赎回份额限制。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赎回申请

导致单个基金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上述最低持有份额时，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强

制赎回。 敬请投资者注意赎回份额的设定。

五、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自2023年9月14日起，投资者通过上述机构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兴证全球招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本公司将不对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费率设折扣限制，原申购费率为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优惠费率以上述机构官方公告为准。

投资者通过东莞证券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兴证全球招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不享受申购、

定投费率优惠。

基金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上述优

惠活动解释权归上述机构所有。

●销售机构情况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https://www.dgzq.com.cn/

客服电话：9532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https://www.gtja.com/

客服电话：95521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https://www.cgbchina.com.cn/

客服电话：95508

*以上机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证书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678-0099（免长话费）、021-3882453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xqfunds.com/

通过在线客服直接咨询或转人工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4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大成惠兴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2023年度第3次分红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惠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惠兴一年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93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6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大成惠兴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

惠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年9月4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

元）

1.023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 人

民币元）

49,172,469.3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 人

民币元）

9,834,493.87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3年度的第3次分红

注：根据《大成惠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

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

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2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年9月18日

除息日 2023年9月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年9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

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将以2023年9月18日除

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23年9月19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3年9月20日起可以查

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基金收益分配时所产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

登记日申请赎回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如果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其基金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

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

的基金份额。

2、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

人的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

方式以注册登记机构记录为准。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者要求

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

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

式为准。

3、由于向直销客户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账手续费，为保护投资者

的利益，根据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当直销客户的现金分红款小于2元时，本基金注册登

记机构可将该客户的现金分红款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计入其基金账户。

4、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dcfund.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3）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

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

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

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4日

关于大成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

额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中债1-3年国开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94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大成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大成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9月15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9月15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9月15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5,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

5,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

额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

下属基金的基金简称 大成中债1-3年国开债指数A 大成中债1-3年国开债指数C

下属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946 007947

该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基金的限制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5,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公司决定:

自2023年9月15日起，单个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大成中债

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累计金额（含该账户存量份额市值）应不超过500

万元（含本数）。 如果单个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大成中债1-3年国

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累计金额（含该账户存量份额市值）超过500万元（不含本

数），本公司将有权对当日部分或全部申请予以拒绝。

2、大成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基金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32� � � � � � � � �证券简称：深桑达A� � � � � � � �公告编号：2023-045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下午2: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3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3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23年9月13日下午3:00。

（2）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8号院科技楼5层504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司云聪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共56人，代表股份

445,145,601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39.117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401,891,581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5.3169%；通过

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股东54人，代表股份43,254,02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8010％。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股）

比例 *1

（%）

股数

（股）

比例*1

（%）

股数

（股）

比例*1

（%）

1.00

关于选举穆国强先生为公

司第九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41,743,712 99.2358 3,380,589 0.7594 21,300 0.0048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39,852,131 92.1351 3,380,589 7.8157 21,300 0.0492 —

2.00

关于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

444,904,001 99.9457 235,600 0.0529 6,000 0.0013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3,012,420 99.4414 235,600 0.5447 6,000 0.0139 —

3.00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444,625,412 99.8831 520,189 0.1169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33,831 98.7974 520,189 1.2026 0 0 —

4.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4.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

值

444,623,564 99.8827 522,037 0.1173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31,983 98.7931 522,037 1.2069 0 0 —

4.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444,623,564 99.8827 522,037 0.1173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31,983 98.7931 522,037 1.2069 0 0 —

4.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444,619,364 99.8818 526,237 0.1182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27,783 98.7834 526,237 1.2166 0 0 —

4.04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444,619,364 99.8818 526,237 0.1182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27,783 98.7834 526,237 1.2166 0 0 —

4.05

发行数量 444,619,364 99.8818 526,237 0.1182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27,783 98.7834 526,237 1.2166 0 0 —

4.06

限售期 444,629,612 99.8841 505,789 0.1136 10,200 0.0023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38,031 98.8071 505,789 1.1693 10,200 0.0236 —

4.07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444,717,912 99.9039 427,689 0.0961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826,331 99.0112 427,689 0.9888 0 0 —

4.08

上市地点 444,631,712 99.8846 507,889 0.1141 6,000 0.0013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40,131 98.8119 507,889 1.1742 6,000 0.0139 —

4.09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

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444,623,564 99.8827 516,037 0.1159 6,000 0.0013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31,983 98.7931 516,037 1.1930 6,000 0.0139 —

4.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

期限

444,623,564 99.8827 516,037 0.1159 6,000 0.0013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31,983 98.7931 516,037 1.1930 6,000 0.0139 —

5.00

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

444,623,564 99.8827 522,037 0.1173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31,983 98.7931 522,037 1.2069 0 0 —

6.00

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

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444,623,564 99.8827 522,037 0.1173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31,983 98.7931 522,037 1.2069 0 0 —

7.00

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444,703,764 99.9007 441,837 0.0993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812,183 98.9785 441,837 1.0215 0 0 —

8.00

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和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444,623,564 99.8827 522,037 0.1173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31,983 98.7931 522,037 1.2069 0 0 —

9.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444,887,201 99.9420 252,400 0.0567 6,000 0.0013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995,620 99.4026 252,400 0.5835 6,000 0.0139 —

10.00

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 （2023-2025年）》

的议案

444,919,501 99.9492 213,100 0.0479 13,000 0.0029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3,027,920 99.4773 213,100 0.4927 13,000 0.0301 —

11.00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444,638,212 99.8860 507,389 0.1140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746,631 98.8270 507,389 1.1730 0 0 —

12.00

关于公司设立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

储账户的议案

444,709,812 99.9021 435,789 0.0979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818,231 98.9925 435,789 1.0075 0 0 —

13.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42,807,548 98.9678 440,472 1.0183 6,000 0.0139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42,807,548 98.9678 440,472 1.0183 6,000 0.0139 —

*注：

1.本表格中，“比例” 均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本表格中，“中小投资者” 均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根据以上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至12（含子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提案13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持有

202,650,154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99,241,427股）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亮，何子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4日

华富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可转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79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戴弘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尹培俊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尹培俊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23年9月12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否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4日

华富中证5年恒定久期国开债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中证5年恒定久期国开债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中证5年恒定久期国开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645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张娅、尤之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郜哲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郜哲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23年9月12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否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 � �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3-042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华高生物收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9月12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成都华高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高生物” ）收到成都市

生态环境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环罚字【2023】PJ024号）。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2023年5月31日，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在对华高生物现场执法检查中发现，

华高生物未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 其循环水站排水存

在直接排入废弃地下取水井的情形。

上述行为违反了《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污染防治、 生态保护

等措施” 规定。 依据《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八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按照

《四川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的裁量，并鉴于华高生物积极整改，对

华高生物作出如下决定：1、责令立即改正生态环境违法行为；2、处罚款19.12

万元。 上述款项于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决定，可

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成都市人民政府或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申请行

政复议； 也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事件原因及整改措施

经核查，华高生物本次涉及的排水不规范问题，主要原因系华高生物循环

水站值班员工环保意识淡薄，认为排放的水质已经过处理，属于清洁水源，便

将其排入未封堵的废弃取水井中。

本次事件发生后，公司及华高生物管理层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及时采

取了拆除排水管、封堵废弃取水井等应急控制措施和整改措施，并于事件发生

当日完成全部整改工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行政处罚未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华高生物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

影响。公司将监督控股子公司建立健全环保制度和措施，并落实管控到各生产

环节，加强全体员工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学习与重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责任。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3-107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展期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牧原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集团” ）的通知，获悉牧原集团将所持有本

公司的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展期、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原质押

起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牧原集

团

是

11,040,

000股

1.32% 0.20% 否 否

2022/9/

22

2023/9/

22

2024/9/2

0

中信建

投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融资

二、 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牧原集团 是 650,000股 0.08% 0.01% 2022/9/22

2023/9/1

2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三、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业务

办理前质

押股份数

量

本次业务

办理后质

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秦英林

2,086,287,

906

38.17%

277,040,

000

277,040,

000

13.28% 5.07% 0 - 0 -

牧原集团

834,925,

406

15.28%

270,689,

400

270,039,

400

32.34% 4.94%

102,700,

000

38.03

%

47,412,

584

8.39%

钱瑛 64,445,240 1.18% 0 0 - - 0 - 0 -

合计

2,985,658,

552

54.63%

547,729,

400

547,079,

400

18.32% 10.01%

102,700,

000

18.77%

47,412,

584

1.94%

注：1、因公司“牧原转债” 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本公告中的股份

比例按照2023年9月12日公司总股本5,465,349,514股计算。

2、因四舍五入，上述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四、 其他说明

上述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

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上述质押展期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股东将

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五、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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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3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

13日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3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

厦东座13楼农产品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先生

6、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2

人，代表股份数1,099,618,6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

股的64.7992%；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

表股份数量为576,923,2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

的33.997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22,695,4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30.8018%。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按出资比例向参股公司信祥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097,823,36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367%；

反对的股份数1,756,10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97%；

弃权的股份数39,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12,287,7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7.2520%；

反对的股份数1,756,10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4696%；

弃权的股份数3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78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参与表决的股东中未包含关联股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芷茵、黄心怡；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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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63号）同意注册，广州华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1,700,000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14.2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0,814.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4,244.21万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

额为26,569.79万元。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1年6月11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

（华兴验字[2021]20000370110号）。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6月11日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番禺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开立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 备注

1 终端业务拓展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番禺支行营业部

360202432******645 本次注销

2

研发及信息化建设项

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

支行营业部

12090******848 本次注销

3

营销及售后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

支行营业部

734*****854 已注销

4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

北城支行营业部

650******760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终端业务拓展项目” 、“研发及信息化建设

项目” 已完成，公司已对前述项目结项，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方便账

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将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

账户

状态

1 终端业务拓展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番禺支行营业部

360202432******645 已注销

2

研发及信息化建设项

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

支行营业部

12090******848 已注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已办理完成注销手续。公司与保荐

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天安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销户证明。

特此公告。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3日


